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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115年度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
畫申請簡章 

壹、 計畫緣起 

兒童權利公約替代性照顧準則精神強調所有與替代性照顧有關的決定

均應充分考慮讓兒少留在離原本熟悉、慣常居住地近的地方，以便其與家

人聯繫和在可能的情況下與家人團聚，並儘量減少對其教育、文化和社會

生活的干擾，且應兼顧兒童保護和最大利益原則，鼓勵兒少與家人或其他

關係親密者保持聯繫。為貫徹兒少最佳利益，本部自100年開始推展親屬

安置服務，包括101年函頒「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兒童及少年親屬安

置服務工作基準」範訂有關辦理親屬安置工作服務流程，引導地方政府推

動親屬安置，103年修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施行細則」第10點，明定兒

少安置原則，應以安置於合適之親屬家庭為優先，108年兒少法修法進一

步將與兒童及少年有長期正向穩定依附關係之第三人納入交付安置對象，

以落實兒權公約替代性照顧準則之精神。 

據本部統計，自110年開始至113年底，兒少保護個案須進行家外安置

時採親屬安置比率，從10.5%每年持續上升至14%，可見親屬安置服務正在

穩定緩慢成長，惟參酌國外經驗，澳洲2020年約有54%的家外安置兒少安

置於親屬、第三人家庭；美國2019年則有32％的家外安置兒童安置於親屬

家庭，顯見我國親屬安置服務尚有努力空間。 

回顧我國推展親屬安置服務已有十載，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透過提供

親屬家庭關懷訪視、喘息服務、心理諮商輔導、親職教育及親子活動等，

雖已積累相當的服務經驗，然親屬安置比率無法大幅上升，盤整實務現場

反應的困境包括：尋親、評估親屬適當性、安排親屬會議，以及部分家庭

會優先協調親屬協助照顧兒少等。經參考聯合國替代性照顧準則精神，及

美國針對親屬照顧仍會提供相關兒少及家庭福利服務資源，爰本計畫除透

過辦理親屬安置服務教育訓練，強化社工人員專業知能外，並擴大親屬照

顧的服務範疇，透過經費挹注，鼓勵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團體積極推動親屬

安置服務，透過公私協力發展多元親屬支持服務，支持親屬家庭照顧功能，

並也將服務資源擴及經社工評估有實際需求之親屬照顧家庭，期逐年提升

我國親屬安置比率，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少最佳利益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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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標 

一、 透過提供親屬家庭多元支持服務，提升親屬家庭照顧功能，進而協助

安置兒少獲得妥善照顧。 

二、 透過強化親屬安置服務量能，提升家外安置採親屬安置比率，預計

115年親屬安置比率提升至15%。 

參、 實施期程：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 

肆、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伍、 補助原則 

一、 為鼓勵地方政府積極落實親屬安置之優先政策，本計畫優先補助財力

較不足之縣市，且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自辦或委託具兒少服務經驗

之民間團體辦理。 

二、 本計畫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2.0(115至119年)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計畫獲核定後，與委託單位訂定委託契約，

或受補助單位簽訂服務提供切結書。 

四、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辦理以下督導考核事項： 

(一) 為了解本計畫執行情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填報執行情形報

表，每半年回復本部一次(1-6月執行情形請於115年7月15日前回復，

7-12月前請於116年1月15日前回復，請以電子郵件回復承辦人信箱

pspinpin@mohw.gov.tw)。 

(二) 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年召開至少兩次業務聯繫會

議，並辦理計畫執行成效之評核事宜。 

(三) 本部對於受補助計畫，得隨時派員了解辦理情形。 

(四) 受補助單位應派員參加本部所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觀摩研討會及檢

討會議，及配合相關實地輔導訪視。 

五、 核銷結案時應檢附成果報告，並依申請書所述的預期效益，分析其執

行成果。 

陸、 計畫執行內容 

辦理親屬（第三人）家庭支持性服務：為穩定兒少安置於親屬（第三

人）家庭後之照顧情形及身心狀況穩定，本計畫透過相關支持性服務，

mailto:請以電子郵件回復承辦人信箱pspinpin@mohw.gov.tw
mailto:請以電子郵件回復承辦人信箱pspinpin@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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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如關懷訪視、心理諮商、醫療協助、教育訓練、經濟補助、育樂

活動等服務，增強親屬家庭照顧功能及減輕照顧壓力，穩定兒少受照

顧情形，包括： 

一、 關懷輔導服務：定期訪視安置兒少之親屬家庭，以瞭解評估兒少受

照顧情形及適應狀況，協助有關就學、就醫等生活適應事宜，並就

兒少、家庭需求進行相關資源連結，持續穩定兒少受照顧品質及家

庭照顧支持功能。 

二、 辦理多元化服務項目：提供心理諮商服務、到宅式親職指導及個別

化訓練、家務及育兒指導服務、臨時托育、喘息服務、臨時陪同人

員服務、教育服務(含兒少及家長培力)、特殊節慶活動等，亦安排

增進安置兒少與親屬安置家庭參與社會生活增進正向人際互動之相

關活動。 

三、 成立親屬家庭支持性團體：建立同儕支持，並透過經驗交流提升問

題解決能力。 

四、 其他有助於兒少於親屬家庭穩定生活之相關必要服務(如推廣創傷

知情等)。 

柒、 補助基準及項目 

一、 專業服務費： 

1. 依「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並補助風險加給，且每人最高得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2. 補助委託民間團體1-2名專業人力，每名專業人員之個案負荷量

為15-20案提供親屬家庭支持服務等工作。 

二、 業務費： 

1. 親屬家庭支持服務： 

(1) 訪視輔導費：訪視每次最高補助800元；支領本案專業服務

費者不得重複支領，惟若有跨轄訪視及協助其他縣市訪視

案件需求，得按次支領，並核實補助遠程交通費。 

(2)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和諮商及心理治療費：每小時2,000

元，未滿1小時折半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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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訪視交通費： 

A. 標準式：每件60元。  

B. 列舉式：以每日訪視件次之公里數合計，5公里以內補

助60元；5公里至30公里補助200元；30公里至70公里補

助400元；70公里以上補助500元。 

(4) 教育服務費：含兒少註冊費、學雜費、書籍文具費用等，

核實支付。 

(5) 其他提供親屬家庭支持所需之費用：喘息服務費、臨時托

育費、到宅家事服務費、公共意外責任險、團體傷害險、

健康檢查費用、房屋租金等。 

2. 親屬安置服務： 

(1) 訓練及活動費：專家學者出席費、講座鐘點費、差旅費、

臨時酬勞費、場地及佈置費、車輛租金、保險費、印刷費。 

(2) 材料費。 

(3) 其他執行本計畫所需經費（應列明所需支用項目）。 

三、 充實設施設備費：電腦、投影機、印表機等辦理親屬安置訓練及活

動等所需設備。 

四、 專案計畫管理費：執行計畫所需之相關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

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及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

金費)10%。 

五、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接受專業服務費補助者，得申請雇主

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

幣6,000元，且不列入專案計畫管理費額度計算。 

捌、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程序：配合本部及所屬機關審查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補助處理

原則及期程辦理。 

二、 應備文件：申請單位須依格式撰擬申請書1式1份(格式如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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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完成本部強化社會安全網管考及補助作業系統資料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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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115年度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

畫申請計畫書 

一、 案件分析 

 兒少保護親屬家庭支持計畫 

公私

協力

方式 

申請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 

□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名稱；及除承接本項業務外，是否同時

承接貴府其他方案，請臚列說明。 

團體名稱 承接其他服務方案名稱 服務區域 

   

   

□民間團體名稱，及除本項業務，是否同時承接貴府其他方案，請

臚列說明。 

團體名稱 承接服務方案 服務區域 

   

   
 

與民間團體分

工 

請說明親屬家庭服務等相關工作如何協調及分工 

計畫目標 

（請自行設定 KPI） 

 

服務內容 請說明親屬安置後，針對親屬家庭之服務內容 

預期

效益 

親屬

家庭

服務

階段 

服務戶

數 

 

服務個

案數 

1.親屬安置服務____戶 

2.親屬照顧服務____戶 

服務人

次 

總服務人次＿人，並請列出各項服務項目及人次 

本計畫承辦人員 姓名：＿＿＿，電話：＿＿＿＿，電子信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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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編列表(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額 
申請 

補助經費 
用途說明 

專業服務費      

業務費 

      

      

      

      

      

      

充實設施設備費      

專案計畫管理費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

備金 

     

      

      

總  計      

 

 

 

 

 

 

 

 


